
一、时代背景

王安石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改革家，他的变法发生

在公元11世纪我国北宋时期，史称“熙宁新法”。他的新法总计

近二十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选人用人等各个方面，

但重点是理财。他试图通过变法改变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状

态，达到充实国库、富民强国的目的。

宋代的冗兵、冗吏多是历代所不及的。冗员多导致政府的

支出多，加上每年庞大的边防军费开支及付给辽、西夏的巨额

岁币等，造成宋朝财政极其困难。收入方面则由于田赋不均、

税收减少，导致入不敷出。因此，政府不得不采取适当措施来

应对当时的客观情况。我们知道，中唐杨炎两税法的实施源于

地籍不全和户籍不实，但两税法的实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这一状况。晚唐直至五代，因干戈频仍，人口逃亡，地籍变得更

加不实，耕田数额因此减少很多，田赋不均现象日趋严重。至

宋代，农民逃亡伴随着土地私有和兼并，加上官吏豪族的免

税，更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这些都是王安石变法前夕

的情形，当时社会经济可谓危机四伏。

二、主要财政政策

1. 制置三司条例司。“制置三司条例司”简称“条例司”或

“制置条例司”。王安石于熙宁二年执政后，就请设“制置三司

条例司”，作为财政改革设计机关。他对此事建议说：“周置泉

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惟桑弘

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

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王安石认

为，国家理财具有调剂社会财富、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制置

三司条例司从成立到撤废经历了十五个月。在这段时期内，虽

然开源没有什么成绩，但是节流的效果突出。条例司成立后，

神宗就命其考核三司簿籍，商量经久废置办法，凡一年用度，

都编著定式，类似今天的预算，很多大兴土木的工程被废止。

这样共节省冗费百分之四十。这是司马光在神宗即位之初所

做不到的，而王安石却做到了。

2. 市易法。熙宁五年，王安石颁行市易法。市易法下，有

的业务类似于今天的银行放贷，如打保贷款和抵押贷款；有的

业务又类似于今天的专卖制度。市易法的创设目的在于革除

邸店把持市场的弊端。邸店多为豪强权贵开设，在宋初成为压

抑商贩小生产者的组织。邸店操纵市场，不仅阻碍工商业的发

展，而且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因而遂有市易法的实施，具体

做法是先在京师设市易务，之后地方又陆续分设市易司。市易

业务不但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而且所产生的市易利息和利

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3.均输法。王安石最崇拜汉代的桑弘羊与唐代的刘晏，他

的均输法可以说就是对两者思想的继承。我国自古就有地方

向中央纳贡的制度，具体做法是按照时间等顺序将全国各地的

土特产贡献给中央政府。宋朝也是如此。诸路上贡，岁有定额，

不管年景是否丰歉，应缴纳的贡物不可变更。地方政府为了完

成中央的贡赋任务，有时不得不依靠商贾，这不仅劳民伤财，

而且易刺激物价波动。王安石倡行均输法后收到以下成效：

淤减少了运输中不必要的费用，制止了商贾的操纵，减轻了人

民的负担；于均输收益归诸政府所有，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4. 青苗法。在王安石的新法中，青苗法占有重要地位，也

是时人争论最多、最激烈的政策。这一办法，乃是常平仓法的

变形，当时官文书都称之为常平法。宋代仓储法，始于太祖而

完善于真宗，到英宗治平三年，有籴粜石数的统计：计岁入五

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岁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但此法

日久生弊，王安石对于这种现象有深刻了解，并且早就准备对

仓储法进行改革，当他治理鄞县时，就曾推行青苗法，而且收

到了显著的成效。所谓青苗法，用现在的术语可以说是农村贷

款。其做法是，春季贷款给农户，秋季收回，令出息二分。青苗

钱具体由地方诸路办理，诸路各置提举官一员，以朝官充任；

管勾一员，以京官充任。这都是熙宁二年九月设置的。到熙宁

七年，为防止贷放青苗钱的官吏违法渎职，乃在贷款数额较多

县份，专置一主簿，各路共设置约五百员。

青苗法从熙宁二年开始施行，到元丰八年，司马光为相时

废除，共推行了十八年，施行期间收到了相当大的成效。因为

农村资金枯竭，高利贷特别盛行，实行青苗法的目的在于铲除

高利贷，禁抑兼并，同时救荒济贫。就融通农业资金这一点来

说，青苗法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此

法在人民来看，为惠民之政；就政府本身而言，又兼有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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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政策措施的阐释，归纳了其理财思想，肯定了其历史成就，并且对变法失

败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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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双重作用。对于这样的良法，反对者还是

很多，对于青苗法本身没有错误。

5. 方田均税法。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用现代的术语讲，

就是丈量田亩改革和完善田赋制度，内容包括整理地籍和均

平赋税两个方面。原来地税失平，可以远溯至赵宋建国初年，

而在王安石实行新政前，要求均税的呼声已非常高。方田法通

过清丈田亩，一方面便于稽查，另一方面使土壤地质在一方内

不至于相差悬殊。测丈田亩时间定在每年九月农闲时，以免妨

碍农业生产。在测丈时，要区分地形和地色。测丈完毕，就根据

地形、地色并参照土壤的肥度分为五等并规定税则，沃壤良田

税重，瘠薄之田税轻。区分田土等级与制定规则，一直到翌年

三月办完，然后公告。测丈田亩，由官方会同田户办理，以避免

政府的专断。如果田户无异议，就发放户贴庄账，这类似于现

在颁发的土地使用证，政府据此征收田赋。所谓庄账、户贴等

都是土地测丈的结果，也可以叫作土地登记簿，业户与政府各

执一份，作为人民营业和政府征税的根据。另外，方田均税法

规定凡田土的分割、典卖和移转，官厅都要登记，同时也都以

测丈的结果为依据。

6. 免役法。力役之征，由来甚久。宋沿旧制，行差役法，政

府征召人民服役，但官吏、僧道则免充徭役，于是奸猾之徒或

投身权贵充当奴婢，或逃为僧道，而这样对于无法逃避役法的

普通百姓就不公平了。王安石执政后，改革此项弊政，于熙宁

四年推行免役法。具体做法是，将有产的税户依财产的多少分

为五等，令其依等级交钱以免役，即富者多纳钱，贫者少纳钱，

这些钱叫作免役钱。向来免充徭役的僧道和官吏也要出钱，叫

作助役钱；政府则以人民出的免役钱和助役钱，招募服役之人

和支付胥役俸禄。免役法也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由此可以看

出，谤议者的成见太深和免役法本身的优点。免役法至少有如

下好处：淤平均了劳役负担，而按等级出钱符合现代累进税原

则；于适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因为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

自由劳动的出现，雇佣劳动已经产生，出役钱则符合这种形

势；盂在社会经济方面，它不仅解除了农民的差役痛苦，而且

在财政方面对国家大有裨益。

7. 兴修农田水利。王安石对于农业方面的改革，除了青

苗法和免役法之外，还有兴修农田水利。他初拜相时就分遣诸

路常平官吏专办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捍

堤堰沟洫利害的，都得条陈利害，如行之有效，则随功利大小

酬赏。其后，王安石始终关注治水事业。在他执政时，较大的水

利工程有疏浚黄河、疏浚漳河和疏浚汴河。据《宋史·食货志》

载：自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和诸路所兴修水利田，计一万七

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8. 免行钱。免行钱实行于熙宁六年。宋代都市里行会组

织很发达，商业、手工业以及劳动者都有“行”的组织，当时行

会所苦的是政府的苛派和胥吏的需索。熙宁六年，汴京肉行徐

中正等请求政府免除诸行的供应和供应物品的输送等负担，

政府便实行免行钱，团行缴纳免行钱以后，政府购物则按市价

采购，便不再责团行供应了。这样不但增加了政府收入，也免

除了百姓的部分负担。

三、理财思想总结

维护政权稳定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王安石

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财”是巩固北宋王朝的关键。

王安石指出：“理天下之财者法”、“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

义”。这里所说的“理财”的“法”和“义”，是指理财的根本原则

和基本制度。就理财的根本原则而言，王安石认为“理财”应建

立在“生财”的基础上。“生财”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增加

税收项目来增加宋王朝的财政收入；二是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增加社会财富。与此同时，王安石在向皇帝建议增加财政

收入的途径的同时，竭力倡导不能采取增加平民百姓税负的

办法，因为这样做会把被统治者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应该抑

制豪门大户的土地兼并，使平民百姓有足够的耕地，能够维持

基本的生存条件。然后，在百姓富足的前提下增加税负。王安

石反对以单纯采取强硬措施的方式来增加税额，主张发展社

会生产以开辟税源，从而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促进生产的发

展和社会的安定，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大胆的、积极的。

四、理财成效和历史教训

王安石所行新法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也收到了显

著效果。其主要表现在财政收入的增加、国防经费的充实。在

王安石执行新法期间，北宋取得了当时少有的几次军事胜利。

由此可见，理财对国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最重要的变法：第一次是商鞅变

法，完全成功；第二次是王莽改制，完全失败；第三次是王安石

变法，有成功也有失败。其失败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 用人不当。一般人对王安石新政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

其用人不当。由此导致每项政策的实施，都变为奸徒胥吏中饱

私囊的工具。譬如苏轼攻击青苗法说：“官吏无状，于给散之

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

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不过，这种现象绝非制度本身造

成的，而是人事执行中的流弊所致。

2. 党派斗争。在王安石执政前，士大夫对王安石都很推

崇钦佩。而执政以后，由于变法引起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于是

在政治上产生了新旧两党的分野。一般保守派人士极力攻击

王安石的新政，攻击无效就不予合作。由于党派的立场和主观

认识，竟掩盖了真理和事实。司马光执政后，竟然不问得失、不

究实际，将新政统统废除。朋党之害，竟至如此！

3. 时间问题。任何好的政策，在初创之时绝不会尽善尽

美。执行者对于所行新政，如不贯彻必致半途而废。无论哪一

项新政，最长执行时间也不过二十年，但有的新政是需要较长

时间才能完成的。以清丈田亩而论，荆公方田从熙宁五年到元

丰八年停止，前后不过十二年。执行时间太过短暂，加上国土

面积如此之大，欲求成功实在不易。其他新政的执行也有同

样的问题。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国政府

理财与会计控制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0607021）阶段性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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